附件3

舟山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

第一条　为促进本协会的规范发展，使协会工作能及时得到业务主管部门及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，现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 本制度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社会团体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社会团体组织活动规则》《市民政局关于要求建立完善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》和本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。

第三条 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事项包括：

（一）召开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；

（二）提前或延期换届；

（三）涉外活动（组织会员出国出境考察，开展与境外组织的交流合作等）；

（四）公开举行的募捐活动，接受境外组织捐赠；

（五）向上或向外报送涉及行业稳定、群体性事件的信息。

（六）其他重大事项。

第三条  本协会开展第二条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重大活动要经理事会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同意，并提前7天向登记管理机关书面报告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等有关事项。

第四条  向上或向外报送涉及行业稳定、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应经本协会主要负责人同意，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同意。

第五条  开展涉外活动或有关重大影响活动，需要报批的，还应依法向有关行政部门办理报批手续。

第六条 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